
 

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

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



 

亿元（含 5 亿元）人民币的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高流动性的银行理财产品，且在

该额度内资金可循环使用，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内有效。 


